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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指导意见（卫妇社发〔2006〕171号

2006年6月16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卫生局：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艾滋病母婴传播防治

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体看，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仍

存在着重视不够、部门配合不协调、投入机制不健全、技术

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了切实加强这项工作，有效降

低我国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发生率，根据《母婴保健法》、《

艾滋病防治条例》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6-2010年）》，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

织领导。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已从高危人群向一

般人群扩散，女性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迅速增加，通过母婴传

播途径感染的比例也在增加，严重威胁广大妇女和儿童的健

康，直接影响出生人口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危害。 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要性，从维

护我国妇女儿童健康和人口质量、稳定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

高度，切实加强对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组织领导。把

这项工作作为防治艾滋病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本地区本单

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规划，在资金安排、宣传教育、培训和

监督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二、明确分工，建立协作机

制。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是一项全局工作，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内部要建立由妇幼部门牵头，疾控、医政、规财等部



门参与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协作机制，明确分工，加

强协调，保证这项工作有序开展。妇幼部门主要负责预防艾

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综合协调，并指导妇幼保健机构开展预

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宣传教育、人员培训以及提供信息

和相关医疗保健服务。疾控部门负责指导婚前保健人群和孕

产妇HIV抗体的筛查及承担确证试验等工作，为建设艾滋病

筛查实验室及艾滋病检测点提供技术指导，协助做好检测人

员的培训。医政部门负责阳性孕产妇和婴儿的救治工作。规

划财务部门负责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经费的统筹安排和

管理，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各部门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

，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提供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助产技

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要按照卫生部下发的《预防艾滋病

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对孕产妇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和检测，发现阳性孕产妇

和婴儿要及时报告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妇幼卫生行政部门。

在行政部门的统一协调下，及时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

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咨询、产前指导、阻

断、治疗、产后访视、婴儿随访和检测等服务。并将其纳入

当地艾滋病治疗体系，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提供住院分娩

，保证其得到及时的干预治疗。 三、加大投入，保障工作经

费。艾滋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工作需要，各地要

加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投入力度，保证疫情监测、

药品和试剂采购、职业暴露、人员培训、宣传教育及开展预

防服务、随访等工作的必要经费。用于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的经费，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

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经



费，妇幼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保

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工作的开展。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和开展

综合性防治艾滋病国际项目的地区，要将负责预防艾滋病母

婴传播工作的妇幼卫生管理部门纳入示范区和国际项目管理

组织，项目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和部门协调，根据工作需要

，安排一定经费用于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 四、因地制

宜，规范技术服务。各地要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与妇

幼保健常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常规化工作机制。将

包括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预防性抗病毒药物干预、随访等

内容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服务融入到婚前保健、孕产妇保

健及儿童保健等妇幼保健服务范围内，予以加强。 各地要参

照《实施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和预防为主，根据艾滋病的

流行特点、传播途径及工作条件等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地

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科学规范地推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工作。 五、积极配合，加大宣教力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

与妇儿工委、妇联、计生、民政、共青团等部门和组织积极

配合，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宣传作为艾滋病健康教育宣传

的重要内容。根据各地的特点，开发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材

料，增加健康教育材料制作和发放数量，扩大发放地区和宣

传教育人群覆盖面。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

目标人群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率，进一步提高孕产

妇艾滋病筛查的自觉性。 六、加强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各

地要加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

制定培训计划，开展逐级培训工作，扩大培训覆盖面，并进

行培训效果的考核。可根据实际需要，重点开展包括自愿咨

询检测、职业暴露防护等内容的专项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



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规范管理和技术服务，保证服务

质量。 七、分类指导，强化监督管理。开展监督管理和技术

指导工作是促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各项措施落实和各项技

术规范化的重要举措。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参照《预防艾滋

病母婴传播工作监督指导与评估方案（试行）》（详见附件

），定期组织自查和监督指导工作。 监督指导要坚持分类指

导的原则，加强技术指导。要根据艾滋病疫情特点、传播途

径、工作机制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有所侧重地进行监

督管理和技术分类指导，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工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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